
1 

憲法法庭裁定 

112年憲裁字第 143號 

聲 請 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巳股法官 

上列聲請人為審理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9 年度簡字第 43 號有線廣播

電視法事件，認應適用之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58條第 2項規定，有違憲

疑義，聲請解釋憲法。本庭裁定如下： 

主  文 

本件不受理。 

理  由 

一、聲請人主張略以：聲請人因審理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9 年度簡字

第 43 號有線廣播電視法事件，認應適用之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58

條第 2項規定（下稱系爭規定），不論系統經營者有何自己責任或

監督過失責任，僅以系統經營者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10條第 1

項至第 3 項規定，即得據以裁處罰鍰並令限期改正及按次處罰，

復得廢止其經營許可並註銷其執照，牴觸無責任即無處罰之憲法

原則；且系爭規定未對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10條第 1項規定之

黨政行為人有何規範，無足落實黨政退出媒體之行政目的，違反

比例原則之適當性原則，依該規定所處罰鍰，有悖憲法對於人民

財產權之基本權保障，而有違憲疑義，爰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聲

請解釋憲法等語。 

二、按憲法訴訟法（下稱憲訴法）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4 日修正施行

前已繫屬而尚未終結之案件，除本法別有規定外，適用修正施行

後之規定。但案件得否受理，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，憲訴法第 90

條第 1 項定有明文。次按各級法院法官於審理案件時，對於應適

用之法律，依其合理之確信，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，以之為先

決問題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者，須確信

應適用之法律違憲，顯然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影響，並應於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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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書內詳敘其對系爭違憲法律之闡釋，以及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

範意涵之說明，並基於以上見解，提出其確信系爭法律違反該憲

法規範之論證，且其論證客觀上無明顯錯誤者，始足當之。如僅

對法律是否違憲發生疑義，或系爭法律有合憲解釋之可能者，尚

難謂已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，司法院釋字

第 371號、第 572號、第 590號解釋闡釋甚明。 

三、本件聲請人於憲訴法修正施行前，即聲請解釋憲法，受理與否據

上開規定所示，應依司法院解釋所定之聲請要件審酌之。核聲請

意旨所陳，聲請人既認定據以聲請之原因案件當事人，並無自己

責任或監督過失責任，自得依相關法律審判。聲請人就系爭規定

並未排除行政罰法第 2 章之適用，何以不能為合憲解釋，亦即限

於當事人有故意或過失之違反作為或不作為義務之行為，始得適

用，並未具體敘明理由，尚難謂對系爭規定已有牴觸憲法之合理

確信。是本件聲請，核與前揭司法院解釋所定之聲請解釋要件不

合，爰裁定不受理。 

中  華  民  國 112 年 12 月 7 日 

  憲法法庭 審判長大法官 許宗力 

 大法官 蔡烱燉 許志雄 張瓊文 

  黃瑞明 詹森林 黃昭元 

  謝銘洋 呂太郎  楊惠欽 

  蔡宗珍 蔡彩貞  朱富美 

  陳忠五 尤伯祥 

大法官就主文所採立場如下表所示： 
同 意 大 法 官 不 同 意 大 法 官 
許大法官宗力、蔡大法官烱燉、 

許大法官志雄、黃大法官瑞明、 

詹大法官森林、謝大法官銘洋、 

呂大法官太郎、蔡大法官彩貞、 

朱大法官富美、陳大法官忠五、 

張大法官瓊文、黃大法官昭元、 

楊大法官惠欽、蔡大法官宗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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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大法官伯祥 

【意見書】 

協 同 意 見 書 ： 黃大法官瑞明提出。 

不 同 意 見 書 ： 蔡大法官宗珍提出，張大法官瓊文、黃大法官

昭元、楊大法官惠欽加入。 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 

 書記官 陳淑婷 

中  華  民  國 112 年 12 月 7 日 

 



 

1 
 

憲法法庭 112年憲裁字第 143號裁定協同意見書 

黃大法官瑞明提出 

一、本件聲請案之爭議及裁定大要 

聲請人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巳股法官，

為審理有線廣播電視法裁罰事件，因臺北市政府及其他政府

機構持有觀天下有線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觀天下公

司）之股份，而受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（下稱通傳會）裁罰，

聲請人認應適用之有線廣播電視法（下稱有廣法）第 58條第

2 項規定有違憲疑義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釋憲。事實大

致為：臺北市政府對於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有直接投

資關係、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百分之百持有之富邦綜

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對於台

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有間接投資關係；台灣大哥大股份有

限公司透過百分之百持股之大富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再

行以百分之百持有之台固媒體股份有限公司及富天下媒體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多層次轉投資觀天下公司。其他政府機構

直接持股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，該公司以將近百分百

持股之鴻揚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，持有台灣大哥大股份有

限公司之股份。觀天下公司主張黨政及相關政府機構以

7.6293％比例間接持有觀天下公司係投資，非實質控制與經

營公司，且持有之股份為 99年之前即持有，而不應受裁罰。

通傳會則認觀天下公司有上述臺北市政府及其他政府機構

間接投資，已違反有廣法第 10 條第 1 項黨政不得投資系統

經營者之規定，乃依有廣法第 58 條第 2 項規定裁處罰鍰 20

萬元，並自核准換照之日起 3年內改正違反黨政條款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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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天下公司提起行政訴訟，由聲請人審理中。 

按有廣法第 10條第 1項規定：「政府、政黨、其捐助成

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得直接、間接投資系統經營者。

本法修正施行前，政府、政黨、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

受託人有不符前項所定情形者，應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 2

年內改正。」（下稱黨政條款）。同法第 58 條第 2 項規定：

「系統經營者違反第 10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規定，處新臺幣

20萬元以上 200萬元以下罰鍰，並令其限期改正；屆期不改

正者，得按次處罰，或廢止其經營許可並註銷其執照
1
。」（即

系爭規定）。 

聲請人認系爭規定不論系統經營者有何自己責任或監

督過失責任，僅以系統經營者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10 條

第 1項至第 3項規定，即得據以裁處罰鍰並令限期改正及按

次處罰，復得廢止其經營許可並註銷其執照，牴觸無責任即

無處罰之憲法原則；且系爭規定未對違反有廣法第 10條第 1

項規定之黨政行為人有何規範，無從落實黨政退出媒體之行

政目的，違反比例原則之適當性原則，依該規定所處罰鍰，

有悖憲法對於人民財產權之基本權保障，而有違憲疑義，爰

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聲請解釋憲法。大法官多數意見決議不

受理本件聲請案，理由為：「聲請人就系爭規定並未排除行政

罰法第 2章之適用，何以不能為合憲解釋，亦即限於當事人

有故意或過失之違反作為或不作為義務之行為，始得適用，

並未具體敘明理由，尚難謂對系爭規定已有牴觸憲法之合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系爭規定係對違反第 10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之規定為處罰，聲請案之原因事實

係因黨政投資取得觀天下之股份，故本意見書僅就系爭規定對違反第 10 條第 1

項加以處罰部分為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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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信。」本席贊同不受理結論，並提出協同意見。 

二、奇特的實務現狀顯示修法之必要 

立法院於 2003年 12月 9日修正廣電三法
2
，於各法增訂

「黨政軍條款」，規定政府、政黨捐助之財團法人及受託人不

得直接、間接投資民營廣播電視業、衛星廣播電事業或是系

統經營者。通傳會以業者違反該條款而裁罰之案例不少。然

而，根據通傳會之統計，以違反黨政軍條款所為之裁罰，均

為行政院法規會或行政法院撤銷
3
。而通傳會仍持續裁處，可

稱為奇特之實務現象。學者研析行政法院有關黨政軍條款之

判決，一般肯認行政法院依行政罰法第 7條所定之「有責任

始有處罰」以及其他「義務履行無期待可能性」等理論，而

撤銷通傳會裁罰處分之判決結果，結論認為儘速修法應是治

本之道
4
，或系爭規定應為違憲宣告

5
。通傳會則認為廣電三法

「黨政軍條款」之立法目的與正當性仍在，但容有調整空間
6
。本席認為實務界於類似案例中，存在著行政機關持續裁罰，

均遭行政法院持續廢棄之特殊現象，確有重新檢討之必要。

本席就系爭規定在行政法上之定位，提出協同意見以供未來

修法之參考。 

三、黨政條款之目的係將來危害之預防，系爭規定可認屬管

制性不利處分，而與行政罰法有所區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即廣播電視法、有線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。 
3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，傳播政策白皮書，2020年 2月，第 108頁。 
4 參詹鎮榮著，黨政軍投資媒體之行政罰對象解析，收錄於〈打開民主國家的媒

體枷鎖：「黨政軍退出媒體」政策的再審思〉，吳志光主編，輔仁法學叢書，2023

年 2月初版一刷，第 83頁。 
5
 參黃仁俊著，告別廣電三法之黨政軍條款─法政策學、比較法學、公法學的三

重奏，同註 4，第 267頁。 
6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，同註 3，第 106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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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有廣法之立法目的，係為促進有線廣播電視事業之健

全發展，保障公眾視聽之權益，增進公共利益與福祉，維護

視聽多元化（有廣法第 1條規定參照）。為達此目的，認系統

經營者有維持政治中立之必要，乃有系爭規定之制定。當年

在條文三讀前，另作成一項附帶決議：「為使黨政軍勢力澈底

退出媒體，以維護新聞自由與民主健全發展
7
」，違反此規定

者其最嚴重之法律效果為「廢止其經營許可並註銷其執照」，

於採取此最終制裁手段前可先處罰鍰，並令其限期改正，屆

期不改正者得按次處罰。 

按許可或登記之撤銷或廢止，可能屬行政罰法第 2條所

稱裁罰性不利處分之一種，但行政程序法亦有相關規定（行

政程序法第 117 條至第 127 條等）。就此有學者認為「蓋許

可或登記之撤銷或廢止，實屬秩序行政之管制措施，與行政

處罰係對『過去』不法行為所施加之制裁迥然有別。行政管

制措施具有『向將來性』，不以『過咎之制裁』為要，尚具有

終止或除去不法結果，恢復合法狀態之多面向功能
8
」。實務

上，最高行政法院亦有相同意旨之見解，認「行政罰與管制

性不利處分之目的不同， 行政罰係對於過去違反行政法上

義務且出於故意或過失之主觀可資咎責者，施以裁罰；管制

性不利處分則非以人民有故意或過失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

行為為管制理由，而係以管制措施乃向未來維持行政秩序所

必要
9
」。依此，本席認為黨政持有系統經營者股份時，未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立法院公報，第 92卷第 57期院會紀錄，2003年 12月，第 500頁。 
8 參李建良，行政罰法中「裁罰性不利處分」的概念義涵及法適用上之若干基本

問題─「制裁性不利處分概念之提出」，月旦法學雜誌第 181 期，2010 年 6 月，

第 139頁。 
9 參最高行政法院 109年度上字第 472號、110年度上字第 73號、110年度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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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立即發生立場偏頗而影響新聞自由之後果，但有此可能

性。故系爭規定之目的，即在於預防此危害之發生。當黨政

直接或間接持有系統經營者股份，但尚未達可影響企業經營

之程度時，通傳會可先處罰鍰作為警告，並令其限期改正；

屆期不改正者，得按次處罰，或廢止其經營許可並註銷其執

照。廢照之最終處分應係於黨政持股已達高度危險時方得為

之，始符比例原則，但未必以系統經營者因黨政之持股而確

已發生違反中立之情事後始得為之。故系爭規定之目的係為

防止危害之發生或防免其擴大，應屬最高行政法院 104年度

判字第 157號判決
10
中所稱之「預防性(或管制性)不利處分」，

與裁罰性不利處分有所區隔，而無行政罰法之適用。 

四、系爭規定所稱之罰鍰，寓有敦促改善違法狀態之目的  

依系爭規定對系統經營者為廢止經營許可或撤銷執照

前，可先處以罰鍰，而罰鍰屬於行政罰法第 1條所稱之行政

罰，理論上自應適用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違反行

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，不予處罰。」但就

此定性所生扞格之處在於，當黨政取得系統經營者過半甚至

全部股份而有控制能力時，依法尚不得對之為罰鍰或「廢止

其經營許可並註銷其執照」之處分，因為理論上系統經營者

對於黨政取得其股份均無法置喙，亦無故意或過失而言。然

而如此結果顯不合理。目前實務上因通傳會裁罰而由行政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字第 604號判決，轉引自莊國榮，行政法，2022修訂八版，第 250-251頁。 
10 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157 號判決：「再按行政罰是一種不利處分，而

且具有制裁性，故稱為裁罰性不利處分，係對一過去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非

難，『預防性(或管制性)不利處分』有所區別，蓋基於預防或防制危害之發生或

擴大，法律有時會授權行政機關得課予人民一定義務，例如命除去違法狀態或停

止違法行為即屬之，此類『預防性(或管制性)不利處分』目的不在非難，當無行

政罰法之適用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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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廢棄之案件，其案情大致均如本件聲請案之原因案件，政

府僅係透過多層之間接持有關係而持有系統經營者之股份，

持股比例不高，且各層次持有股份之公司可能是上市公司之

投資關係，尚無影響系統經營者之實質控制與經營關係。在

此情況下，行政法院依行政罰法之理論廢棄通傳會之裁罰處

分，尚無違和之感。但若有心人有意取得系統經營者多數股

份，或是透過直接、間接持有而有實質控制與經營關係，通

傳會裁罰處分卻因牴觸行政罰上須以故意或過失為責任條

件，而被行政法院撤銷，將造成黨政軍條款立法目的之落空。

故本席認為系爭規定之罰鍰乃具有敦促改善之性質，尚不必

嚴格適用責任原則。 

系爭規定所處罰鍰，若依行政罰法責任原則之法理運

作，將生扞格已如上述，本席認為此處當屬立法不當，而有

修法之必要
11
。於修法前可透過解釋，認系爭規定之罰鍰雖有

「罰」之名，惟其目的與行政罰法以「非難」行為人過去義

務之違反性質不同，而係為敦促系統經營者（即其董事與重

要股東）改善違法之狀態，排除其不符合授益行政處分消極

資格之狀態，以避免系統經營者被廢止許可或註銷執照之處

分，性質較接近於行政執行之怠金手段
12
。 

按系統經營者與其投資者間，固為不同之法律主體，但

彼此間利害與共，關係密切。公司是由股東選出之董事會經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 有關行政罰法第 1條及第 2條所列行政罰之種類有涵蓋過廣之嫌，又不利益之

行政處分是否具有制裁（處罰）性質（行政罰），無法單從法律效果予以認定，

而須著眼於各該規範之取向及目的，學者多所論述。請參照李建良，同註 8，第

139頁。 
12 有關行政秩序法裁罰與怠金之關係，參見陳敏，行政法總論，2019年 11月十

版，第 893-894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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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管理，公司盈虧直接影響股東之權益，系統經營者固然無

法選擇或影響其投資者，但業者之主要投資者對於其他投資

者自可透過商業機制加以調整，以排除違反黨政軍條款之持

股狀態，從而免除系統經營者被廢止許可或吊銷證照之危

險，亦即可認系統經營者有排除自身危險之義務。本席認為

對系統經營者要求此義務可以不必到達行政罰法第 7條所定

之責任程度。此亦符合學者所認，「秩序行政一方面具有干預

之性質，於公共秩序與安全而臨危害威脅時，行政權得以發

動介入干預；另一方面，在足以確認可能發生損害之『危險』

時，亦得採取防禦之措施，並排除已生之危險狀態
13
。」如此

之解釋符合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，於黨政持有股份達到足以

干預影響系統經營者之營運時，可以加以撤廢照，在未達此

危險時，則可裁處具怠金性質之罰鍰促其改善，以防止危險

之發生。 

五、由有廣法之規範體系解釋，系爭規定屬核發證照之消極

資格 

就有廣法之規範體系觀察，與系爭規定規範意旨相近的

尚有有廣法第 9 條第 4 項：「外國人直接及間接持有系統經

營者之股份，合計應低於該系統經營者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

之六十，外國人直接持有者，以法人為限，且合計應低於該

系統經營者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二十。」有廣法第 9條除

上述規定外，另規定系統經營者組織之其他要件，諸如以股

份有限公司為限（第 1項），中華民國國籍之董事，不得少於

董事人數三分之二（第 2項）以及最低實收資本額由中央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 參照李建良，同註 8，第 140-141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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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機關定之（第 6項）等。該條規定應屬核發系統經營者經

營許可之資格。系爭規定對黨政持有股份之禁止，就規範之

體系而言相近於有廣法第 9條第 4項就外國人持股之限制。

至於對黨、政持有股份之禁止為何不列入第 9條並列入各款

之一，以作為系統經營者組織限制之消極資格，應是因為在

有廣法制定之初，黨政持有系統經營者之股份者，所在多有，

為讓黨政有過渡期間以處分其持股，故特別規定自該法修正

之日起二年內改正。過了此改正期之後，黨政禁止投資經營

系統經營者之規定，即與第 9條第 4項對於外國人直接間接

持股之限制，規範之目的和方式相同，故二者均屬核發其維

持營業許可及執照之資格。對於違反第 9條第 4項外國人直

接或間接持股之比例者，有廣法第 58 條第 1 項係對系統經

營者「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400 萬元以下罰鍰，並令其限

期改正；屆期不改正者，得按次處罰，或廢止其經營許可並

註銷其執照。」與系爭規定比較，除罰鍰金額較高外，其違

反之效果幾乎相同，由法規體系架構可知，系爭規定與管制

外國人持股之規定（有廣法第 9條第 4項與第 58條第 1項）

均屬核發證照之消極資格，違反者可以撤照，撤照前可處以

具怠金性質之罰鍰，以促其改善，但因黨政條款及系爭規定

過於嚴苛，「1股都不能有」而無裁量空間，致實務上窒礙難

行，實有修法改正之必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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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憲法法庭 112年憲裁字第 143號裁定不同意見書 

蔡宗珍大法官提出 

張瓊文大法官加入 

黃昭元大法官加入 

楊惠欽大法官加入 

    本席認本件聲請合於法院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要件，應予

受理，並應就聲請標的為違憲宣告，爰提出不同意見書如下。 

一、 本件聲請案合於司法院釋字第 371號、第 572號及第 590號

解釋所闡釋法官聲請解釋憲法之要件，應予受理 

（一） 本件聲請案事實背景 

    本件聲請人審理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112年度

簡字第 48 號（原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109 年度簡字

第 43號）有線廣播電視法裁罰事件（下稱原因案件），涉及原告

即觀天下有線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因間接持有其股權之台灣

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、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鴻海精密工

業股份有限公司等，受臺北市政府（直接持有富邦金融控股股份

有限公司股份）、其他黨政軍組織與政府機構（直接持有台灣大哥

大股份有限公司與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等）所投資，

從而使原告受臺北市政府、其他黨政軍組織與政府機構間接投資。

案經被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認定其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（下稱

有廣法）第 10 條第 1 項有關政府、政黨、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

人及其受託人等不得直接、間接投資系統經營者之規定，遂依有

廣法第 58 條第 2 項規定（下稱系爭規定），裁處原告新臺幣 20

萬元罰鍰，並自核准換照之日起 3年內改正違法情事等。原告不

服，向法院提起撤銷訴訟，請求撤銷原裁罰處分。聲請人確信其

審理本件原因案件所應適用之系爭規定牴觸憲法，乃裁定停止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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訟程序，於 110年 4月 28日聲請解釋憲法。 

（二） 聲請人之聲請合於法官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受理

要件，應予受理 

    按憲法訴訟法（下稱憲訴法）111年 1月 4日修正施行（下

同）前已繫屬而尚未終結之案件，除該法別有規定外，適用修正

施行後之規定，但案件得否受理，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，憲訴法

第 90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。又憲訴法修正施行前，各級法院法官

於審理案件時，對於應適用之法律，依其合理之確信，認為有牴

觸憲法之疑義，顯然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影響者，得以之為先

決問題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聲請司法院解釋。聲請書內應詳敘

其對系爭違憲法律之闡釋，以及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意涵之說

明，並基於以上見解，提出其確信系爭法律違反該憲法規範之論

證，司法院釋字第 371號、第 572號及第 590號解釋闡釋甚明。 

    查本件聲請案於憲訴法修正施行前即已繫屬，其受理與否，

應依憲訴法修正施行前之規定，即司法院上開解釋所示法官聲請

釋憲之要件決之。核其聲請，與上開要件並無任何不符之處，應

予受理。 

（三）系爭規定並無予以合憲性解釋而排除違憲疑慮之空間，尤

無從因行政罰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而得以合憲化 

    應特別強調者，由於系爭規定係以系統經營者為違反有廣法

第 10條第 1項規定之處罰對象，而不及於有廣法第 10條第 1項

規定明定之義務人，是系爭規定並無合憲性解釋之空間。此類涉

及以系爭規定為行政罰裁處依據之案件，行政救濟實務上（包括

行政院訴願決定與行政法院裁判）固有適用行政罰法第 7條第 1

項規定，以系統經營者就有廣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之違反非出

於故意或過失為由，撤銷原處分機關依系爭規定對系統經營者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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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裁罰處分者，然此等適用行政罰法相關規定以論定個案裁罰處

分是否違法之法律適用行為，與系爭規定本身是否違憲，實屬二

事，不應混為一談。換言之，個案法官確信系爭規定合憲，包括

認無違憲疑慮或經合憲性解釋而未違憲，始有進一步就個案處罰

是否符合行政罰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而為論斷之餘地；行政罰法

第 7條第 1項規定規定無法作為系爭規定合憲性解釋之依據。反

之，法官如確信系爭規定違憲，即無行政罰法第 7條第 1項之適

用餘地。基此，本件原因案件之同類案件，法官依行政罰法第 7

條第 1 項之規定，以被處罰者不具故意過失而撤銷原裁罰處分

（依系爭規定所作成之裁罰處分），並非對系爭規定為合憲性解

釋，而是以「未確信」系爭規定違憲為前提，經認事用法（包括

行政罰法相關規定）所作成原處分違法應予撤銷之決定。本件法

官依據詳細之理據而確信系爭規定違憲，並不能以法官「不必」

爭執系爭規定之合憲性，即可依法作成撤銷個案（原處分）之判

決為由，而排除其聲請為法規範憲法審查之正當性。 

二、 系爭規定以系統經營者為違反有廣法第 10條第 1項規定之

處罰對象，牴觸「無責任無處罰」之憲法原則，應宣告違憲 

    基於「無責任無處罰」（”Nulla poena sina culpa”）之憲法

原則，國家因特定不法行為結果而對人民施以處罰者，除應以法

律為明文規定外，尚須不法行為結果足以歸責於該人民者，始得

為之（司法院釋字第 687 號解釋及第 775 號解釋意旨參照）。此

憲法原則非僅適用於犯罪處罰之範疇（即罪責原則），於國家就不

法行為結果之處罰採行政罰制裁手段者，亦有其適用。申言之，

國家因特定不法行為結果而對人民施以行政罰者，除應以法律就

人民相關行政法上義務及其違反之處罰予以明文規定外，因違反

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所致不法結果，客觀上須可歸責於受行政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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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裁之人民，始與「無責任無處罰」之憲法原則無違。 

    系爭規定明定：「系統經營者違反第 10條第 1項……規定，

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罰鍰，並令其限期改正；屆

期不改正者，得按次處罰，或廢止其經營許可並註銷其執照。」

係立法者就違反有廣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之情形，以有線廣播

電視系統經營者為處罰對象，對之施以罰鍰及其他種類行政罰處

罰之明文規定。其既以系統經營者為行政罰處罰對象，依首揭憲

法原則，系統經營者就有廣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之違反，客觀

上即應存有可歸責性，其處罰始與「無責任無處罰」之憲法原則

無違。 

    惟查，有廣法第 10條第 1項明定：「政府、政黨、其捐助成

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得直接、間接投資系統經營者。……」

明文禁止政府、政黨、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（下併

稱黨政組織）直接或間接投資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，乃俗稱

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之一環。依此，黨政組織即負有不得直接或

間接投資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之法定義務。此等法定義務之

違反，客觀上僅黨政組織作為法定義務人始可能為之；系統經營

者既非有廣法第 10 條第 1 項所定法定義務人，本不負該規定所

設法定義務，自無從為違反該法定義務之投資行為，從而顯然不

具國家對之施以行政罰制裁之可歸責性。 

    此外，系統經營者之組織，依法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，其資

本額達一定金額以上者，並應向證券主管機關辦理股票公開發行

（見有廣法第 9條第 1項及第 8項規定），而基於股份自由轉讓

原則（公司法第 163 條第 1 項規定參照），系統經營者實無從禁

止或限制其公司股份或公開發行之股票於資本市場自由交易、流

通，亦無排除黨政組織直接或間接投資取得其公司股份或股票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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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。況股份有限公司於資本市場所受之間接投資，往往涉及多

階層投資關係，且可能瞬息萬變，作為資本市場投資鏈末端之系

統經營者，根本無從預知其可能之間接投資者為何，遑論拒斥其

所為投資，益證系統經營者於有廣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之規範

意旨下，就黨政組織對其所為違法間接投資，客觀上不具國家對

之施以行政罰制裁之可歸責性。 

    據上論結，系統經營者於有廣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之規範

意旨下，並無違反相關法定義務之可能，不具國家對之施以行政

罰制裁之可歸責性。是系爭規定以系統經營者為違反有廣法第 10

條第 1項規定之處罰對象，牴觸「無責任無處罰」之憲法原則，

違憲。 


